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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新闻眼

骑骑车车进进医医院院，，不不放放车车棚棚罚罚1100元元
市物价局：市儿童医院没有车辆收费许可证，更无权罚款

不停车棚内

“罚款”10元钱

7月30日上午，有市民拨打
本报热线称，泰安市儿童医院
存在停车乱收费现象，电动车、
自行车和摩托车一律入棚，收
取停车费，院内不在指定车棚
停车将被罚款十元。

7月30日，记者来到儿童医
院，看到门诊大楼前面有一个
很醒目的红色提示牌，上面写
着“车辆一律入棚，违者罚款十
元”。在通往车棚的胡同旁，也
有相同的提示牌。在停车棚的
墙上挂着《车辆管理规定》，上
面说明：电动车和摩托车收取1

元停车费，自行车收取0 . 5元的
停车费。过夜须另加费用。

停车棚内有两名女子，一
名大约4 0多岁，而另一名女子
约有6 0多岁，她们没有身着制

服，也没有胸牌等工作标识，向
前来就医的非机动车主收取停
车费。年长的女子主要负责提
示来者推车入棚，年轻的女子
在门口收取费用。

“这些车辆必须停放到医
院指定的停车棚，交停车费。如
果不按规定停放，我们会抬到
车棚里。”保安称，“要是态度不
好，不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会
罚款。”

在采访过程中，车棚的两
名管理人员又把一辆停在小卖
铺旁的电动车抬进了进车棚。

“必须统一管理

这是院里的规定”

“这个院里停车是不收费
的，也不用出示医院停车证和医
院发票，只要来看病就不收取停
车费。”前来就医的私家车主王
先生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儿童
医院内部缴纳停车费用的只有
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等非机
动车辆，而进院停放的机动车辆
虽然要排队，却无需缴纳费用。.

“医院在院子里设立了停车
位，是不收费的，提示牌上的‘车
辆’指的是自行车、电动车和摩
托车。”医院保安也确认私家车
不收费。

“私家车不收停车费，只对
电动车等收停车费，这是我们医
院的规定。前来就医的人必须得
按院里规定放车，得坚持统一管
理原则。”儿童医院工作人员称，
来看病的患者多，有时候车辆到
处乱停严重影响了医院秩序，所
以才对非机动车辆实行收费管
理，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证实“违

者罚款十元”的规定确实存在。

没有收费许可

“罚款”更是越权

“我们是按照医院的相关规
定收取费用。停车棚并没有向外
承包，停车费用是上交到院方。”
儿童医院工作人员称。7月 30日
下午，记者再次来到儿童医院保
卫科，求证儿童医院是否有收取
停车费用的资质。

“这个罚款十元，只是针对
乱停乱放的车主，放到棚子里只
收取一块钱。相关证件我们都
有，我们向交通部门上报，然后
拿着交通部门给的证件到物价
局领一个收费许可证。”保卫科
李科长出示了一张A4大小的手
写复印纸张，该纸张没有题目，
没有审核时间，没有任何相关审
核人员的签字，也没有物价部门
和儿童医院的公章，内容上，在

“批准文号的机关及文号”一栏，
有手写的“泰安市物价局”、“泰
价费发”“69号”等字样，此外，材
料最后还注明：患者凭当日就医
就诊凭证免费停放车辆，鲁卫规
财字(2009)99号。

7月 31日，记者从泰安市物
价局获悉，单位设立收费停车
场，需先向交通部门报备，再由
物价部门审批，并发放《收费许
可证》，才有向民众收取停车费
用的资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由于儿童医院的停车场还没有
办理停车收费的核准手续，所以
车辆停放应当免费，不应当向患
者收取停车费用，“罚款更不能
允许，医院最多只能进行管理，
只有公检法等执法部门才能罚
款。”

本报记者 侯峰
实习生 孙聪慧

7月30日，市民拨打

本报热线6982110反映，

泰安市儿童医院存在乱

收停车费现象。记者调查

发现，儿童医院对自行

车、电动车等非机动车辆

收费，但没有收费许可证

明。物价部门称儿童医院

的停车场未办理停车收

费的核准手续，不应当收

取停车费。

▲儿童医院出示的材料没有
任何公章。

儿童医院工作人员(左)收取
停车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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